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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为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

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

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

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

行为受过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

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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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

行为受过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既假冒商品注册商标，又假冒服务注册商标，假冒商品注册商标的

数额不足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但与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的违法所得数

额合计达到本条第二款规定标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

定的“情节严重”。 

  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三款规定标准十倍以上

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

定的“同一种商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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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名称、实际提供的服务名称与他

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名称相同的； 

  （二）二者商品名称不同但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

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且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商品的； 

  （三）二者服务名称不同但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提供者、

对象、场所等方面相同且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服务的。 

  第三条  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

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

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

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

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

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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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 

  （六）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第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

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

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

“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

行为受过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三万元

以上的。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前款规定的销售金额

标准三倍以上，或者销售金额不足前款标准，但与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

金额合计达到前款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等达到本条前二款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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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量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

一量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量刑幅度或者同一量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

罚。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

定的“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

的； 

  （二）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

改的； 

  （三）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民事责

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四）无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的； 

  （五）被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发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后，转移、销毁侵权商品、会计凭证等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的；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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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

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

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标识，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

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

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

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尚未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标识数量达到前款规定的标准三倍以上，

或者已销售的标识数量不足前款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标识数量合计达

到前款规定标准三倍以上的，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未

遂）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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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数量、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二款规定标准

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

重”。 

  已销售标识数量和未销售标识数量分别达到不同的量刑幅度或者均

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量刑幅度或者同一量刑幅度内酌情

从重处罚。 

  第七条  假冒他人专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

上的； 

  （二）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

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行为受过行政处

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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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

定的“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一）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的； 

  （二）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

专利号的；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产品说明书或者广告等宣传材料中使用

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外观设计误认为是他人技术或

者外观设计的。 

  第九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三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

行为受过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

万元以上的； 



9 

 

  （三）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五

百份（张）以上的; 

  （四）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数量合计在

五百件（部）以上的，或者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或者下载

量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或者以会员制方式传播，注册会员达到一千人以

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故意制造、进口、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

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违法所

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

刑事责任。实施上述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数额、数量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违

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十条  未经著作权人等许可，既复制又发行或者复制后尚待发行

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

“复制发行”。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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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录音录像制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发

行是指行为人以出售的方式提供他人作品、录音录像制品原件或者复制

件的行为。 

  通过互联网等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

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第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一）没有取得著作权人授权的； 

  （二）超出著作权人授权许可范围的； 

  （三）伪造、变造著作权人授权许可文件的。 

  第十二条  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

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

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且该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存在着相应权利，但有

相反证明的除外。 

  在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

据证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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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

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

作者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放弃权利、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或

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保护期限已经

届满的除外。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

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

行为受过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十万元

以上的。 

  侵权复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前款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

以上，或者已销售金额不足前款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侵权复制品的货

值金额合计达到前款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的，以销售侵权复制

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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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

的； 

  （四）一年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三次以上的； 

  （五）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

定的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

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

节特别严重”。 

  第十五条  采取非法复制、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

系统等方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的“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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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实施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

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认

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十七条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

案外人书面申请对有关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的证据、

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

承诺书等必要的保密措施。 

  违反前款有关保密措施的要求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的，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接触、获取的商业秘密，符合刑法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

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十九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又

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

处罚；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

行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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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又销售该侵权复

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又销售明知是他人

的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十条  除特殊情况外，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品、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注册商标标识或者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和工具，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和销

毁。 

  上述物品需要作为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的，经权利人申请，

可以在民事、行政案件终结后或者采取取样、拍照等方式对证据固定后

予以销毁。 

  第二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一般不适

用缓刑： 

  （一）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 

  （二）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

灾、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商标的； 

  （三）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第二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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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取得权利人谅解的； 

  （二）具有悔罪表现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使用或者

允许他人使用的。 

  第二十三条  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违法所

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侵权假冒物品数量

及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

数额无法查清的，罚金数额一般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

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罚金的，一般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定

罚金数额；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确定罚金数额。 

  第二十四条  本解释所称“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是指识别商品、

服务不同来源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虽然注册商标不同，但在同一种商

品、服务上使用，均指向同一商品、服务来源的，不应当认定为“两种

以上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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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解释所称注册商标标识“件”，一般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

份标识。对于在一件有形载体上印制数个标识图样，该标识图样不能脱

离有形载体单独使用的，应当认定为一件标识。 

  第二十五条  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

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 

  已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尚未销售侵权

产品的价值，按照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实际销

售平均价格无法查清的，按照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

价格或者侵权产品没有标价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对于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

的产品，如果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其

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本解释所称“货值金额”，依照前款规定的尚未销售的侵权产品价

值认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所称“销售金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出售侵权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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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全

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使用商品的购进价款

等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后剩余的数额。通过收取会员费、服务

费或者广告费等方式营利的，收取的费用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第二十七条  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

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等累计计算。 

  第二十八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损失数额”应当按照下

列方式予以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

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

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

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

用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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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

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

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保密义务、权利

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披露、使

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

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

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

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

益综合确定；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

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

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

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

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

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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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

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九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应当按

照下列方式予以认定： 

  （一）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

产性利益的价值； 

  （二）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该利润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

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三十条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国家利益

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对于当事人因客观

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在提起自诉时能够提供有关线索，申请人民法院

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 

  第三十一条  本解释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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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

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7〕6 号）、《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0 号）同时废止。 

 

 

 

 

 

 

 

 

 

 

 

 

出所：最高人民法院 HP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6871.html 


